服务类项目采购需求
	*项目名称
	深圳市基础测绘更新技术统筹

	*采购人名称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采购方式
	单一来源

	计划立项批文号
	
	*资金来源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财政预算限额（元）
	2,140,000
	
	

	项目背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2017年修订版）、《基础测绘条例》（2009年）关于将基础测绘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以及基础测绘成果应定期更新的规定，我局每年开展基础测绘更新工作。为破除传统更新模式成本高、周期长的瓶颈，按照自然资源领域改革要求，通过规划土地全链条业务的深度融合，重塑基础测绘更新生产组织模式与业务流程，通过一次外业采集，实现实景三维、真正射影像、1:1000对象化地形图等基础测绘成果的差异化更新。

	项目前期设计、规划论证单位
	无

	投标人资质要求
	注意：采购人根据项目所需提供明确、具体的资质要求，资质要求的内容必须与项目等级相匹配且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设置的投标人资格要求必须提交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文件，且不具备倾向性）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转包、分包，（不接受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参与投标）。

3）参与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记录（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4）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5）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条件（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6）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7）具有测绘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测绘资质证书，且专业类别中包含工程测量、测绘航空摄影、摄影测量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工程（提供资质证书扫描件，原件备查）。

	需求内容
	*1、报价要求（明确分项报价要求）

（1）投标人应根据成本自行决定报价，但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

（2）投标人按总价报价，投标总报价不得超过财政预算限额；

（3）投标人提供报价清单（应进行分项报价，提供价格构成表及报价依据）；

（4）投标报价为全包价，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的利润。由投标人根据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投标报价；一经中标，报价总价作为中标人与采购人签定的合同金额，合同期限内不做调整。

*2、付款方式

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价，按合同相关规定进行分期付款。

（1）首期：双方签订合同后，乙方提交项目实施方案，经甲方审核通过，财政资金下达后，根据乙方提出的付款申请，甲方支付乙方首期款650000元；

（2）第二期：投标人完成阶段性工作，提交阶段工作总结，财政资金下达后，根据投标人提出的付款申请，采购人支付投标人第二期款700000元；
（3）末期：乙方完成本合同规定的各项工作内容，按照本合同规定提交全部成果并通过最终成果验收，财政资金下达后，根据乙方提出的付款申请，甲方支付乙方尾款。
*3、履约保证金

无。

*4、违约责任

具体违约条件详见合同模板。
*5、服务质量监督和项目验收要求

投标人需按采购人的招标技术及时间要求完成项目全部建设内容，提交全部项目成果后，由采购人组织项目的验收。最终成果验收合格的标志为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专题会审查通过。

	具体技术要求
	总体要求

本项目为《深圳市基础测绘更新》项目的技术统筹，旨在打破业务壁垒，推动跨部门、跨层级、跨业务的协同联动，对接“规划全生命周期、土地管理全链条、建设工程全过程”业务，重塑基础测绘生产组织模式与业务流程，通过一次外业采集，实现实景三维、真正射影像、1:1000对象化地形图等基础测绘成果的差异化更新。

2.工作范围

项目采购范围为深圳市范围（不含深汕特别合作区）。
工作内容

2.1更新图斑的发现及生产统筹

（1）统筹划定重点更新区域：综合各处室、各管理局的业务需求与技术分析，参与全市年度基础测绘重点更新区域的划定、汇总统筹与意见征求，形成全市年度重点区域范围。

（2）识别变化图斑：接收并利用各管理局通过土地管理、规划许可、竣工验收、调查监测等业务发现的变化区域信息，以及卫星遥感疑似变化图斑、执法巡查影像等信息。将多源发现的变化区域与最新对象化地形图进行对比分析，识别并绘制变化图斑。

（3）确定更新方式：确定变化图斑采取"多测合一"模式更新或采取全要素更新方式。
（4）任务推送：依托“新型基础测绘变化发现工作平台”，将更新任务推送给基础测绘更新生产单位。其中采用“多测合一”方式更新的推送真正射影像（TDOM）和实景三维模型（Mesh）更新任务，其他推送1:1000对象化地形图（DLG）
、真正射影像（TDOM）和实景三维模型（Mesh）更新任务，并明确更新工作量、更新时间以及技术要求。

（5）基础测绘生产评估与动态调整：综合局内部门业务需求，定期开展基础测绘生产评估，调整划定重点区域和一般区域范围。对更新图斑生产统筹情况进行评估，内容包括：变化图斑绘制及标准化处理情况、变化图斑分布、任务推送及生产完成情况等，用于指导下一季度生产安排。
2.2“多测合一”数据对象化处理

利用“多测合一”数据更新对象化地形图基础数据库。对通过“多测合一”数据成果审核的数据，开展数据格式转换、地形矢量数据缩编、属性数据录入等工作，经数据转换检查合格后完成数据更新融合入库，实现“多测合一”数据及时更新对象化地形图基础数据库。“多测合一”数据更新面积38km²。

2.3地形图成果入库检查
开展入库要素的冲突检查与处理，对更新后的地形图开展数据与属性完整性、逻辑一致性和注记合理性检查，确保数据符合入库标准。
2.4二维数据接边

对更新的地形图进行接边融合，确保更新后的地形图数据与现有数据库中的要素在几何、拓扑、属性上保持一致，并形成地形图季度更新数据包，及时将更新数据包提交数据管理中心进行发布。

	商务需求
	1、项目概况

对深圳市（不含深汕合作区）基础测绘更新工作进行技术统筹。工作内容包括：更新图斑的发现及生产统筹、多测合一”数据对象化处理、地形图成果入库检查、二维数据接边。

2、项目所依据及参考的标准，

（1）标准与规范：

《城市测量规范》（CJJ/T8-2011）

城市测绘基本技术要求（GB/T 35657-2017）

《1:500、1:1000、1:2000地形图图式》（GB/T20257.1－2017）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GB/T18314－2009）

《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GB/T12898－2009）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 1:500 1:1 000 1:2 000正射影像地图》（GB/T 33175-2016）

《三维地理信息模型数据产品规范》（CH/T 9015—2012）

《数字正射影像图质量检验技术规程》（CH/T 1027—2012） 

《三维地理信息模型数据产品质量检查与验收》（CH/T 9024—2014）

《倾斜数字摄影测量技术规程》（CH/T 3025—2023）

《实景三维数据倾斜摄影测量技术规程》（CH/T 3026—2023）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2023）

《数字测绘产品检查验收规定和质量评定》（GB/T18316-2001）

《深圳市基础测绘技术规程》（原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2000年10月）

《深圳市1:1000数字化地形图动态修补测实施细则》（原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2005年10月）

《深圳市1:10001:2000基础地理空间数据标准及建库规范》（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深圳市数字地形图数据汇交管理规范》（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城市级实景三维数据规范》（DB4403/T 339-2023 ）
（2）技术要求

平面坐标系：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高程基准：1985国家高程基准

3、项目采购范围

项目采购范围为深圳市范围（不含深汕特别合作区）。

4、项目服务期限

项目服务期限为12个月。

5、组织实施要求

（1）投标人在项目成果数据生产全过程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和有关保密法律、法规的规定。

（2）投标人要按国家及深圳的有关法规、技术规范，以及约定的工作内容、技术标准、工作进度和成果要求进行工作，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成果，对所提交成果的质量负责。

（3）在项目实施全过程中，投标人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应自觉接受由采购人组织的全过程监督检查。

6、成果要求

本项目主要工作成果包括以下内容：
（1）项目实施方案、总结报告。DOC格式，电子、纸质，数量1；

（2）《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数据资源目录登记表》，DOC格式，电子、纸质，数量1；
（3）《服务类承担单位自验报告》，DOC格式，电子、纸质，数量1；
（4）“多测合一”数据对象化处理数据成果，MDB格式，电子，数量1；
中标单位需按采购人的招标技术及时间要求完成项目全部建设内容，提交全部项目成果后，由采购人组织项目的验收。项目成果应通过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专题会审查。

7、项目人员安排要求

本项目设立固定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上述人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能更换，如需更换，必须得到采购人的同意。

8、售后服务内容、要求和期限

中标人应按照合同规定，在限定期限内完成该项目的编制、汇报、审查等工作。项目售后服务期限自最终成果提交采购人之日起的1年内，中标人须与采购人保持密切沟通，随时跟进项目后续的服务需求，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其他要求
	特定供应商的名称、项目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特定供应商
	单位名称：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调查测绘中心

	
	
	项目经办人：罗浩峰

	
	
	联系电话：0755-82946425


注：1、带“*”号的为必填表内容，其他内容可根据项目作适当增减。
2、其他要求栏目仅适用非公开招标采购方式项目，采购推荐供应商名单必须经过主管部门报批，并将主管部门批复材料提交至采购中心。根据采购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适用非公开招标方式需要公示的，应同时向采购中心提交公示的证明材料。
3、采购单位以上填报的商务条款、技术条款若存在倾向性或不公正性条款，由此引起的不良后果将由采购单位自行承担。
